
请认真阅读以下所有内容，祝考生考试顺利！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南京理工大学考点（3204）公告

1、考试时间：2021年12月25-27日

2、考试地点：南京理工大学（孝陵卫200号）第一、二、三、四

教学楼。考场分布（考点平面示意图附后）：

第1-110考场位于第四教学楼 第111-144考场位于第三教学楼

第145-205考场位于第二教学楼 第206-231考场位于第一教学楼

校内考点区域实行封闭管理，进入考点区域的考生必须佩带口罩。

本校在读的考生凭准考证从四教与西地下通道之间的考点出入口进

入考点范围；其他考生凭准考证从我校南大门进出考点区域，进入时

间为上午 7：20-8:45，考试结束后请勿在考点区域内滞留。

3、请考生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防疫工作的公告》中的规定参加考试。特别提醒：

（1）如“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考生考前 14 天有南京市外活动记

录的，须提供 12 月 23 日（含）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方可参加

考试。

（2）考生在考前 14 天内出现发热（体温超过 37.3℃）、咳嗽等呼

吸道症状者或入境后解除隔离未满 14天，如确需参加考试的，须提

供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主动将信息于 12月 23 日中

午 12 点前报我考点。

联系电话：02584303162 电子邮箱：yjszs@njust.edu.cn

4、考试开始前，考生须签《健康应试承诺书》，第一场考试均

https://www.jseea.cn/webfile/index/index_zkxx/2021-12-17/26677.html
https://www.jseea.cn/webfile/index/index_zkxx/2021-12-17/26677.html
mailto:yjszs@njust.edu.cn


须上交至监考老师处。

5、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

参加考试。《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

6、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考试

结束前不得提前交卷。

7、各统考科目必须在专用的“答题卡”上作答，作答选择题时

必须用2B铅笔，作答非选择题时必须用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请

考生提前做好准备。

8、我校考点使用金属探测器对入场考生进行必要检查，为节省

考生宝贵的时间，提高检查效率，考生着装应尽量不穿戴配有金属物

件的衣帽鞋袜。

9、考试全部在标准化考场内进行，考试全过程都将进行视频监

控。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规则》等内容，认真履行本人签署的《考

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珍惜个人名誉，遵守考试纪律。特别不要携带

手机等禁带物品进入考场！否则，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考试开始后，无论是否故意、是否开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

计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供高等学校、用人单位查询。

10、为避免再次测温和检查苏康码、行程码，建议非本校考生中

午尽量不离校。学校南区星苑学生餐厅专门为非本校考生提供午餐。

11、车辆不得进入校园内，请考生提前了解周边交通情况，规划

好出行方式。

南京理工大学考点(3204)

2021年12月18日



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

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相关
工作地点的秩序，不得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
参加考试。进入考点后，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不得在考场外逗留，
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核查、安全检查和随身
物品检查等。

三、考生只准携带必需的文具，如 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以
及铅笔、无封套橡皮、绘图仪器等，或者按照招生单位在准考证上注
明的所需携带的用具。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图片、资料、
具有通讯功能工具（如手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或有存储、
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进
入考场。考生在考场内不得私自传递文具、用品等。

四、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放
在桌子靠走道一侧上角，以便核验。《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
间不得涂改。考生领到答题卡或答题纸、试卷后，必须认真核对答题
卡、试卷上的考试科目是否与准考证上的考试科目相同，核对无误后，
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答题卡或答题纸、试卷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涂
姓名、考生编号等信息，并配合监考员或按有关招生单位要求粘贴条
形码。凡因漏填错填考生信息、答卷字迹不清等原因而影响评卷结果，
责任由考生自负。遇试卷、答题卡、答题纸等分发错误及试卷字迹不
清、漏印、重印、缺页等问题，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
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
六、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考

试结束前不得提前交卷。
七、考生应在试卷、答题纸的密封线以外或答题卡规定的区域答

题。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写在草稿纸或规定区域以外的答
案一律无效，不得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答题过程中只能用
同一类型黑色字迹签字笔。

八、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
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
他人抄袭，不准传抄试题、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不准将试卷、
答卷、答题卡、草稿纸故意损毁或带出考场。

九、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笔并停止答题。全国统
考科目的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上，由监考员逐一收取。自命题科目，
由考生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装入原试卷袋内并密封。
经监考员逐个核查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

十、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
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并将
情况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公告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是国家选拔高层次专

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其试题在启用前属国家绝密级材

料。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直接关系到考试公信力和人才选拔质量，

涉及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现对我省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的考生公告如下：

一、请考生凭《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和地点

参加考试。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规则》，认真履行本人签署的《考

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相关承诺，珍惜个人名誉，遵守考试纪律，争当

诚信公民。

二、根据教育部要求，国家教育考试在标准化考点实施，考试全

部在视频监控下进行。考试期间，无线电管理部门还将加大对异常信

号的监测力度，对发现使用无线电通讯工具非法传输考试内容的人员

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严肃处理。

三、考生入场时只能携带考试规定的必须物品，不得携带任何书

刊、报纸、稿纸、图片、资料、具有通讯功能工具（如手机及其他无

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或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

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四、开考前 30 分钟，考生开始入场，不得在考场外逗留，监考

人员将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违规物品并进行身份验证，

考生必须无条件协助和配合接受检查和验证。为节省考生的时间，提

高检查效率，考生着装应尽量不穿戴配有金属物件的衣帽鞋袜。考试

过程中，我省各考点还将使用其他探测仪器，监测使用无线通讯工具

等违规行为。所有考试科目都不可以提前交卷。

五、对考生违反考试纪律和规定的行为，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予以严肃处理。处理结果将通

报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同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供高等学校、用人单位查询。根据《刑法》，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

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

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

触犯刑法，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严惩。

欢迎广大考生对考风考纪进行监督，举报电话：025-83235984，
E-mail：jsyz2022@126.com。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摘要）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

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

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

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

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

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

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

料的；

（三）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

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

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

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

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

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

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

试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

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

或者代替学生参加考试的。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也可以给

予延迟毕业时间 1 至 3 年的处理，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

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

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

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

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

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

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

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

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

作弊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关考试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摘要）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

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统考科目计算机网上评卷

考 生 答 题 须 知

一、各统考科目的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必须在专用的“答题卡”

上作答，如在试卷或草稿纸上作答的，答题无效。

二、考生领到答题卡后：①要核对答题卡张数，要检查答题卡正

反面，如出现字迹模糊、行列歪斜或缺印等现象要立即向监考员报告；

②如无上述问题，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填涂自己的姓名和考生编号，

并按规定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粘贴相应条形码。凡因漏贴条形码、漏填

错填考生信息、答卷字迹不清等原因而影响评卷结果，责任由考生自

负。

三、考生要认真核对考生信息条形码上的姓名和考生编号是否与

本人相符、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是否与准考证上的本场考试科目信息

一致，如有错误，应立即向监考员报告。

四、作答选择题时：必须用 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的选项涂满、

涂黑；修改答案时，应使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并不留痕迹，注意不要

擦破答题卡。

五、作答非选择题时：①必须用 0.5 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②必

须在各题规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凡答题错位、答题题号顺序颠倒、

超出本题答题区域（超出答题卡黑色边框线）作答的，答案无效；③

如修改答案，应用笔将废弃内容划去，然后在划去内容上方或下方写

出新的答案，或使用橡皮、小刀擦、刮掉废弃内容后，再书写新的内

容。

六、作图时，须用 2B 铅笔绘、写清楚，线条及符号等须加黑、

加粗。

七、保持卡面清洁，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破，严禁在答题卡的

条形码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亦不得在答

题卡上任意涂画或作标记。

八、上述条款适用于我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所有统考科目。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考场】第二教学楼

【考场】第四教学楼

【考场】第三教学楼

【考场】第一教学楼

星苑学生餐厅

●

●

●

●

●

①本校在读考生进考点区域线路

考

1、标注紫色阴影的区域和各教学楼为考点区域。
2、非本校在读的考生仅可在考点区域活动。
3、星苑餐厅将在午餐时段向非本校在读考生开放，考生仅可通过地下通道（东）进出餐厅。

地下通道（东）

②非本校在读考生进考点区域线路

①

②

考点平面示意图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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